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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安办〔2021〕164号

中共攀枝花市委宣传部 攀枝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 2021年度“119”消防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各县（区）委宣传部、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钒钛高新区、

花城新区管委会，市安委会成员单位，中央在攀和省属企业及

有关单位：

今年 11月 9日是第 30个全国消防日，11月是消防宣传月，

主题是“落实消防责任，防范安全风险”。为广泛动员社会各行

各业关注消防、学习消防、参与消防，增强单位消防安全自我

管理能力，提高广大群众消防安全素质和应急避险能力，市委

宣传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开展“119”消防宣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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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消防工作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在落实消防责任、强化基层及企

业消防管理、加强社会消防安全教育等方面，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影响范围广、宣传氛围浓、群众参与度高的消防宣

传活动，切实为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营造良

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二、活动内容

（一）社会大响应，营造浓厚氛围。在 11月 9日前后，

通过举办仪式、咨询等活动，在全市营造浓厚的消防宣传月活

动氛围。一是“启动仪式”助推热潮。11月上旬，市、县（区）

及高新区、花城新区举行消防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扩大影响

力。二是“咨询周活动”提供服务。11月 9日前后，各地在人流

集中地设置咨询展台、展览展示、宣传品发放、消防体验等内

容，提供现场宣传、解答咨询、体验交流等服务。三是“屏幕

齐亮”营造氛围。各地在地标建筑、交通枢纽、商业网点、旅

游景点和人员密集场所，利用灯光秀、楼宇电视、电子屏幕、

橱窗板报、标语横幅等载体，集中播发消防公益广告和消防安

全提示。

（二）行业大推动，形成联动效应。公安、司法部门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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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纳入公共安全管理、普法教育等工作内容同步推进；教育部

门纳入日常教学，保障消防宣传教育师资、教材、课时等“四

有”落实，在宣传月活动期间组织学校师生收看 1次消防安全

教育“云课堂”在线学习；交通部门加强交通枢纽、交通工具的

消防安全教育学习；民政部门结合救灾、扶贫济困和社会优抚

安置、慈善等工作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农业部门纳入各地农业

服务；卫生部门将火灾的现场救护、医疗救治知识和消防安全

教育纳入培训工作；文广旅部门积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消防

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演出，把消防安全教育纳入文化下乡活动，

融入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加大消防安全宣传报道力度，免费播

出消防公益广告，在旅游景点加强消防安全宣传；应急部门将

消防宣传教育纳入安全生产宣传。

（三）培训大演练，提升自救能力。在 11月 9日前后，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及演练，提升单位及群众自防自救能力。一

是社会单位开展针对性地培训演练。各行业部门在做好本单位

火灾逃生自救演练及灭火体验的同时，重点督促行业社会单位

开展消防培训演练工作。各社会单位结合本单位火灾风险重点

实际，组织员工开展 1次火灾逃生演练，对安全重点岗位人员

开展 1次消防安全培训。二是小区、学校、行政村齐演练。11

月上旬，全市各城区的小区、学校和行政村，集中组织开展火

灾逃生等消防演练活动，提高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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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隐患大排查，提升防范能力。通过开展火灾隐患排

查活动，筑牢全市火灾防范底线。一是单位自查自改消隐患。

在 11月 9日前后，各行业部门要督促本系统社会行业单位，

重点排查整改消防安全责任是否落实、消防设施是否完好等内

容。二是开展“消防隐患你拍我查”。群众可用手机拍摄隐患、

举报消防违法行为，攀枝花消防“96119”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

话面向社会群众 24小时接听并受理。各级新闻媒体、应急系

统官方账号，发布一批消防隐患查处的典型案例，利用舆论推

动隐患整改，纠治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五）知识大宣讲，普及消防常识。通过线上、线下消防

知识学习活动，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一是开展线上平台学

习。积极推广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开发的“全民消防安全学

习平台”，采取多种形式发动社会群众下载学习资料、观看视

频案例、参与网上答题，加强消防安全知识、应急避险常识和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普及。二是开展线下进站体验。宣传月活

动期间，社会单位可组织员工或社会群众可自发前往就近的科

普教育场馆、消防队站（关注“攀枝花消防”公众号，在左下角

“服务”栏点击“消防体验场馆预约”），进行消防安全培训及体

验。三是开展安全进村入户。针对攀枝花偏远乡镇、村消防安

全基础薄弱情况，邮政公司利用“村村通”工程，设消防咨询服

务点进乡镇，将消防安全知识送进村。发动美团，将消防安全

知识送进城区家庭住户。四是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发动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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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网格员等力量，开展入户提醒、上门培训和帮扶式教育、

滴灌式宣传活动，鼓励各志愿服务团体组织高质量活动，积极

参评全国、全省优秀消防志愿服务项目。

（六）媒体大宣传，形成强大声势。各地广泛利用传统媒

体、新媒体集中宣传消防知识，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一是

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宣传。各级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主流

媒体，各部门、各单位微信微博账户积极刊播消防新闻专题、

消防公益广告和安全提示信息，宣传消防法律法规，普及消防

安全常识。攀枝花日报、攀枝花电视台进行专栏播报。二是征

集“我与火焰蓝的故事”。面向群众征集亲身经历、亲耳听闻的

消防故事，拉近群众与消防工作的距离，密切群众与消防队伍

的关系。各部门、社会单位及群众征集的各类照片、文章和视

频，在各类媒体上发布。

三、活动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和各单位要

高度重视消防宣传月活动，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制

定活动方案，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结合

实际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各地党委宣传部门要联合

消防救援部门，组织新闻媒体加大消防安全的宣传力度，策划

开展线上线下互动，扩大消防宣传月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二）精心组织，严格督导考评。各级安委会办公室要充

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加强指导督促，确保“消防宣传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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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推进、项项落实。各单位要认真抓好工作落实，及时报送

“消防宣传月”活动方案、活动进展、创新亮点、活动总结等。

各市级行业部门、县（区）安委会办公室的总结于 12月 5日

前发送至市消防救援支队。活动结束后，市安委会办公室将进

行通报。联系人及电话：柯于强，18281225842，邮箱：

2680488523@qq.com

附件：“119”消防宣传月活动情况统计表

中共攀枝花市委宣传部 攀枝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1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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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单位名称： 活动联络员： 联络电话：

“119”消防宣传月活动情况统计表

单

位

传统媒体

新闻宣传

新媒体

宣传

社会化消防宣传

教育活动
消防宣传阵地

制作、发放

消防宣传品
亮点工作

（不超过 5个）

电视台

播出新

闻、专题

(条)

报纸刊

发专

版、专

栏(个)

广播电

台播发

新闻、专

题（条）

各级新媒

体刊发数

（条）

开展

培训

（场）

开展疏

散演练

（场）

户外视

频广告

牌（块）

标语横幅

（条）

发送消防安

全提示短信

（万条）

宣传挂图

知识手册

(万份)

消防

文创产品

（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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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11月 1日印发


